
兒少保護辨識宣導



個人簡歷
◼現職工作：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集中篩派案中心督導。

◼學歷&證照：

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

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

102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

10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公職社工師

◼經歷：

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成人保護組社工（104/10-108/2）

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集中篩派案中心社工（108/2-109/2）

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集中篩派案中心督導（109/2-迄今）



背景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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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少保護的基本信念

一.兒少應享有健康、安全的成長環境。

二.兒少係完整個體並享有基本人權。

三.兒少係國家重要資產且非父母私有財產。

四.政府有權介入家庭以改善父母濫用親權的行為。



兒少保護的工作概念

一.由法令及政府單位的介入，引入相關專業及資源，改

善家庭功能及照顧者能力，使兒少回復生活及健康。

二.兒少三級預防的理念

A. 家庭悲劇的演變過程及風險管理

B. 三級預防工作



社福中心服務：三級輔導的概念

支持與照顧成
員功能健全的
家庭。

因貧窮與多重問
題造成環境脆弱
性因此需要多重
支持與介入。

發生家暴、性侵、
兒少/老人/身障
等保護問題。

一級
一般家庭

二級
脆弱家庭

三級
保護家庭



各類型兒少保護案件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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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型兒少保護案件

▪身體不當對待

1.兒少現在有受傷/受損情形

2.兒少並未受傷，但主要照顧者習
慣使用體罰或出現可能另兒少受
損的行為

3.兒少的父母或家庭成員出現衝突
導致可能波及兒少

▪提醒

1. 留下傷勢照片，「近拍」＋
「全身」

2. 主要照顧者對傷勢解釋前後不
一即要注意。

3. 單純目睹暴力通報「成人保護
通報表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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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管教是配合孩童的認知發展、生理成熟階段，予以適切、適性的規範教育。

二. 兒少法內所謂之身心虐待：意指對兒童之身體或心理，施予非意外性、非偶

發性之不當對待行為，超出通常管教或體罰之合理範圍，使兒童受有身體或

心理之傷害或痛苦而言。

三. 思考所謂的合理性…

1. 10歲孩子因沉迷網路，令其罰站十五分鐘且禁止使用手機一天。

2. 10歲孩子因沉迷網路，處罰其交互蹲跳80下，未完成不得休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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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疏忽-監護不周

1.六歲以下兒少獨留，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
照顧

2.兒少處於危險情境

3.主要照顧者長期不在兒少身邊或照顧不周

4.主要照顧者遺棄兒少

5.就醫疏忽

6.父母妨礙、剝奪、影響兒少接受義務教育

▪ 提醒

1.不適當之人包含7到12歲之兒童

2.了解主要照顧者的態度及是否有合適的替
代照顧資源。

3.教育疏忽指涉因照顧者或家庭因素所導致，
不包含親師衝突、師生衝突或同儕關係所
導致的中輟、拒學、缺課。

4.在學適應建議先由教育單位三級輔導介入
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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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疏忽-飲食、衛生衣著、居住環境不

周

1.常見：兒少長期骯髒、不衛生、看

起來過度瘦小。

2.常見：兒少即將沒有安全的住所或

環境髒亂影響/傷害其身心發展。

▪ 處理提醒

1. 確認主要照顧者的態度、是否有

合適的替代照顧資源、家長接受

社工協助的意願。

2. 釐清上述資訊可協助社工確認介

入層級，助於快速派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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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精神不當對待

1. 主要照顧者或家庭成員的言行一

再負面的傷害兒少發展及需求

2. 主要照顧者或家庭成員言行可能

造成兒少精神創傷。

▪ 提醒

1. 嚴重的情緒影響包含：害怕回家、

自殺或自殺行為、被診斷出患有

精神疾病

2. 精神暴力也是暴力的一種，必要

時合併通報成人保護通報表。

3. 精神暴力不若身體虐待容易顯現，

需要較為細緻的觀察和敏感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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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常見性不當對待

1. 性侵害＆性猥褻

2. 性剝削

3. 性騷擾

4. 校園性騷擾＆性霸凌

▪ 提醒

1. 常見問題：各類性不當對待的適

用法源不一樣，適用的通報表單

亦不同。

2. 性侵害＆性猥褻，通報性侵害通

報表。

3. 性騷擾、性剝削、校園性騷擾及

性霸凌，通報兒少保護通報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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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(前身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)於106年1月1日正式施行；另於

106年11月29日、107年1月3日二度修正部分條文。條例修正後，受保護的兒童少年範圍擴大，有

下列行為一，即為兒童或少年性剝削：

一、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。

二、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、猥褻之行為，以供人觀覽。

三、拍攝、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、照片、影片、影帶、光碟、電子訊號或其他

物品。

四、使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、伴唱、伴舞等行為。 

▪ 前述行為的被害人皆為受到保護的對象。



▪其他兒少保護案件

1.兒少施用毒品

2.兒少遭受校園霸凌

3.兒少充當成人用品零售店、限制

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、

暴力之侍應。

▪提醒

1. 上述案件通報兒少保護通報表。

2. 實務上兒少案件有法源競合之

問題，應已優先適用之法規、

程序介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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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遭受不當對待的可能訊息

▪身體有明顯傷痕(瘀傷、燒燙傷、

割刺傷、骨折等) 

▪身體汙穢不潔有異味 

▪經常的飢餓，有體重過輕或過重

或營養不良情形 

▪穿著不合身或不合時令 

▪經常出現疲倦、無精打采的模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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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訴說無人照顧及關心 

▪意圖以衣物遮蓋傷口 

▪恐懼、害怕與成人有身體上的接

觸 

▪排斥被留置某處或與某人獨處 

▪外型打扮與憂慮的事情超過應有

的年齡 



孩子遭受不當對待的可能訊息

▪有立即診治需求，但未就醫或延

誤就醫 

▪不合年齡的性知識或性行為（撫

摸下體行為） 

▪害怕與異性接觸

▪有不明的金錢、 玩具、食物來

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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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對被觸摸的反應激烈 

▪不願接近父母或其他照顧者 

▪經常在外遊盪而不敢或不願回家 

▪圖畫作品呈現扭曲的自我形象、

低自尊心

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2Z12giFJq1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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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是家長的心頭肉，但礙於時間緣故，許多人會找保母協助照顧，不過有家
長在網路上公布保母誇張行徑，幾乎每天都帶女兒上路撿回收，還懷疑留女兒
獨自在家，讓家長無奈表示「太信任這位保母」。高雄市府社會局表示，已獲
報調查中，查證屬實將依法開罰。
一位家長在「爆料公社」發文表示，身為兼職保母，卻天天帶我女兒去撿破爛
回收，先前已有抓到一次提出警告，第二次抓到甚至把我女兒丟在家自己跑出
門，已經撿到鄰居都知道，還被鄰居拍到保母推著推車，小孩卻丟在後面自己
走，認為在巷子都還好「萬一在大馬路呢？」
該名家長在貼文中也公布與保母對話紀錄，第一次被家長發現保母撿回收時，
要求保母專注照顧小孩，保母回應「會把妹妹視如己出專心照顧」，但後來被
發現疑似獨留小孩在家，保母則說「我的孩子回來有在家陪小朋友買食物」。
家長無奈表示，自己太信任這位保姆，原本以為有合格保母證會比較放心，
「沒想到卻是遇到斜槓姐」。網友表示「不怕小孩衝到馬路上嗎」、「早晚會
出事」、都勸家長盡快換一位保母，「都發現一次了還繼續聘用幹嘛」。

社會局表示，該案已受理檢舉並積極調查中，如經查證托育人員未提供有利兒
童發展之托育服務且未於托育時專心提供托育服務屬實，本局將立即開立限期
改善處分並委請本市居托中心加強稽查訪視，以維護兒童受照顧之權益。
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4%BF%9D%E6%AF%8D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9%AB%98%E9%9B%84%E5%B8%82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7%88%86%E6%96%99%E5%85%AC%E7%A4%BE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6%89%98%E8%82%B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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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問題可洽 08-7321896，與社會處集

中篩派案中心社工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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